	年度
	
	
	项目类别
	

	编号
	
	
	学科分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

申报、评审书
项  目  类  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  科  分  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  目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  目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所在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  表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6年12月修订重印
申请者的承诺：
我承诺对本人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如获准立项，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相关规定，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预期研究成果。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和资料。

                               申请者（签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填写前请先认真阅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课题指南》及课题申报、评审工作文件的有关规定，用计算机认真如实填写，书写要清晰、工整，不要漏填、错填。由于填写不当所引起的不利于申请人的后果，责任自负。

二、本表（包括“课题设计论证”活页）报送一式3份，其中1份原件，2份复印件。复印请用A4复印纸，于左侧装订成册。在京单位的申报书，报送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83号；邮编：100009；电话：84019554）；京外单位的申报书，报送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教科处（或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后集中寄至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地址同上）。

三、封面上方4个代码框申请人不填，其他栏目由申请人用中文填写。

四、本表所附活页供评审使用，必须填写（含所申报的课题名称），但不得出现申报人姓名、单位名称等个人资料。
五、请按“填写数据表注意事项”的要求，准确、清晰地填写数据表各栏内容；若有其他不明问题，请与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科研管理职能处室或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

六、本表须经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领导审核，签署明确意见，承担信誉保证并加盖公章后方可上报。
七、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电话：59881678、  59881709。

八、申报文化部课题亦使用本表。

填  写  数  据  表  注  意  事  项
    一、有选择项的栏目，请直接将所选项的代码填入相应的空格内。
    二、具有高级专业职务者不填第一推荐人姓名、专业职务、工作单位，第二推荐人姓名、专业职务、工作单位两行。
    三、部分栏目填写说明：
    课题名称：应准确、简明反映研究内容，最多不超过40个汉字（包括标点符号）。
    主 题 词：按研究内容设立。主题词最多不超过3个，主题词之间空一格。
    项目类别：按所选项填1个字符：“A”代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B”代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C”代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D”代表“文化部课题”。申请青年项目请注意申报人的条件。

    研究类型：按所选项填1个字符，例如，选“A”代表“基础研究”，依次类推。
    学科分类：系指课题研究所属学科范围。现暂按如下分类填写：A.艺术基础理论；B.戏剧（含曲艺、杂技、木偶、皮影）；C.电影、电视与广播；D.音乐；E.舞蹈； F.美术； G.文化艺术管理（研究专长同此）。

    所属系统：系指申请人单位的属性，请按下列9种类别填写：

    文化部系统：A.文化部机关；B.文化部直属单位：C.文化部下属行政单位： D.其他。

     非文化部系统：E.中央部委机关；F大专院校；G.事业单位（不含院校）：H企业单位：J.其他。
    担任导师：项目负责人是否担任：A.博士生导师：B.硕士生导师。

    工作单位：按单位和部门公章填写全称。如“××艺术研究院（所）”不能填成“艺研院（所）”；“××××大学（学院）”不能填成“×大（院）”；“中央戏剧学院”不能填成“中戏”或“戏剧学院”等等。
    通讯地址：按所列4个部分详细填写，必须包括街（路）名和门牌号，不能以单位名称代替通讯地址。注意填写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请注明所在地电话的区号（为便于联系亦可同时提供手机号码）。
    主要参加者:必须真正参加本项目的研究工作，不含项目负责人。不包括科研管理、财务管理、后勤服务等人员。栏目不够时可加另页。
    预期成果：指预期取得的最终研究成果形式，限选报2项。例如，预期成果为专著和研究报告的，填入“A”和“D”。字数以中文千字为单位。
    申请经费：以万元为单位，填写阿拉伯数字，注意小数点位置。

一、数据表
	项目名称
	

	主题词
	

	项目类别
	
	A.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B.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

C.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D.文化部课题。

	学科分类
	
	
	研究类型
	
	A.基础研究 B.应用研究 C.综合研究 D.其他研究

	负责人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担任导师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所属系统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省       市(县)        街(路)      号 
	邮政编码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学历
	学位
	工  作  单  位

	
	
	
	
	
	
	
	
	

	
	
	
	
	
	
	
	
	

	
	
	
	
	
	
	
	
	

	
	
	
	
	
	
	
	
	

	
	
	
	
	
	
	
	
	

	
	
	
	
	
	
	
	
	

	第一推荐人姓名
	
	专业职务
	
	
	工作单位
	

	第二推荐人姓名
	
	专业职务
	
	
	工作单位
	

	预期成果
	
	
	A. 专著；B.译著；C.论文；D.研究报告；E.工具书；

F.电脑软件；G.其他。
	字数
	
	千字

	申请经费（单位：万元）
	
	
	
	·
	
	
	预计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二、课题论证
	1．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2．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3．项目负责人与所申报课题相关的前期研究成果，主要参考文献（两类限填20项）。限4000字以内。




	


	


三、完成项目研究的条件和保证
	负责人和主要成员曾完成的重要研究课题；（省、部级以上课题须出具已经完成的有效证明）；本课题前期成果；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完成本课题研究的时间保证，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




四、预期研究成果
	主
要
阶
段
性
成
果
限
报
10
项
	序号
	研究阶段（起止时间）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承  担  人

	
	
	
	
	
	

	
	
	
	
	
	

	
	
	
	
	
	

	
	
	
	
	
	

	
	
	
	
	
	

	
	
	
	
	
	

	
	
	
	
	
	

	
	
	
	
	
	

	
	
	
	
	
	

	
	
	
	
	
	

	最
终
研
究
成
果
限
报
2

项
	序号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预计字数
	参  加  人

	
	
	
	
	
	
	


五、经费预算
	序号
	经 费 开 支 科 目
	经      费      预      算
	金 额 （万 元 ）

	1
	资料费
	
	

	2
	调研差旅费
	
	

	3
	小型会议费
	
	

	4
	计算机购置及使用费
	
	

	5
	印刷与出版补助费
	
	

	6
	管理费（重点项目不超过2000元，其他项目不超过1500元。不能重复提取。）
	
	

	7
	其他
	
	

	8
	以上7个科目
预算经费合计
	万元

	年度
预算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20  年

	
	
	
	
	
	

	其他经费来源（单位：万元）
	

	经费管理单位
	名    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开户银行：

帐    号：


六、推荐人意见
	    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申请人，须由两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推荐人须认真负责地介绍项目负责人和参加者的专业水平、科研能力、科研态度和科研条件，并说明该课题取得预期成果的可能性。

	第一推荐人姓名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第二推荐人姓名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七、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该项目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是否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是否同意承担本课题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公章                           单     位    公    章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八、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教科处或科研管理部门意见
	对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的审核意见；是否同意报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送学科评审组评审；其他意见。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九、学科评审组评审意见
	学科组人数
	
	实到人数
	
	表决结果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建议资助金额（单位：万元）（表决未通过不填此栏）
	
	
	
	·
	
	
	

	主
审
专
家
建
议
立项意见
	主审专家签字：                            学科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评审未通过原因
	1．选题不当，不符合资助条件；
2．课题论证不充分；
3．负责人的素质或水平不宜承担此项目；
4．课题组力量不强或分工不当；
5．资料准备不够；
6．最终成果不明确；
7．不具备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其他条件；
8．经过比较，本项目有更合适的承担人；
9．其他原因（加以说明）：
主审专家签字：                              学科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十、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经费意见
	批准资助金额（单位：万元）
	
	
	
	·
	
	
	
	拨款次数
	             次

	 年度

 拨款

 计划

（万元）
	                年
	                  年
	                 年

	
	
	
	

	                                               公      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十一、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意见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意见：

                                                公      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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